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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了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发出董事表决票9份，实际收回董事表决票

9份。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

任徐臣先生、王楠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个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八日

附：个人简历

徐臣 男，汉族，生于1972年7月，籍贯：山东滕州，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

员。

1998年4月至2003年1月， 任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心研究院产品经

理；2003年1月至2006年3月；任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调度自动化事业部副总

经理；2006年3月至2009年7月， 就读天津大学， 获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2009年7月至

2012年7月，历任华北电网公司华北电科院电气测量技术研究所室主管、高级主管，智能电

网办公室高级主管；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任国网冀北电力公司供电服务中心营销技术

支持部主任兼营销发展研究部主任；2013年8月至2018年5月，历任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中心主任助理，发展策划部主任助理、副主任；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任国网

（北京）节能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任国网（北京）综

合能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6月至今， 历任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东北事业部总经理、综合能源（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王楠 男，汉族，生于1977年3月，籍贯：湖北黄梅，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

员。

2004年6月至2008年7月，历任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职员、

所长助理；2008年7月至2013年9月，历任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燃料处副处

长、电力交易中心燃料处副处长；2013年9月至2020年1月，历任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技

术支持中心副主任，安全生产部副主任、主任，北京生物质能源技术中心主任，科技研发中

心主任；2020年1月至今，历任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研发中心主任、科技信

息部主任兼科技研发中心主任、储能事业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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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经纬恒润 公告编号：

2023-028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4月30日，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尚未实

施回购公司股份。

●2023年5月5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0.50元/股，最低价为129.20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2,94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2元/股（含本数），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0日、2023年5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的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三、首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5月5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6,

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0.50元/股，最低价为129.20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2,94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四、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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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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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4月养殖业务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3年4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头

主要产品

销售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生猪 10.04 45.29 37.04 52.48

2023年4月份，公司销售生猪10.04万头（其中商品猪销售9.67万头），销售收入1.67亿

元。 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3.30万头。

2023年4月份，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商品猪销售均价13.91元/公斤，比2023

年3月份下降4.73%。

2023年1-4月，公司共销售生猪45.29万头（其中商品猪44.39万头），销售收入7.92亿

元。 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9.94万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

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售 销售收入 商品猪销价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2年4月 7.32 29.70 1.11 4.43 12.50

2022年5月 8.20 37.90 1.52 5.95 14.74

2022年6月 6.41 44.31 1.29 7.23 16.06

2022年7月 5.81 50.12 1.57 8.81 21.12

2022年8月 8.04 58.16 2.19 11.00 21.33

2022年9月 6.08 64.24 1.86 12.86 23.52

2022年10月 7.45 71.69 2.70 15.56 26.41

2022年11月 9.78 81.47 3.08 18.65 23.50

2022年12月 11.43 92.90 2.68 21.33 18.57

2023年1月 9.20 9.20 1.59 1.59 13.70

2023年2月 14.04 23.24 2.49 4.08 13.89

2023年3月 12.01 35.25 2.17 6.25 14.60

2023年4月 10.04 45.29 1.67 7.92 13.91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饲料加工、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等业务，上

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饲料加工、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

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敬请广大投资

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

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四）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养殖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

养殖业务生产经营概况，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

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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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点软件 公告编号：

2023-013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张家港保税区恒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投资” ）持有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份16,612,695股， 占公司总股本

5.03%，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2年11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披露了《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1），恒兴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6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恒兴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3

年5月7日，恒兴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385,11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2%，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恒兴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612,695 5.03% IPO前取得：16,612,69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恒 兴

投资

385,113 0.12%

2023/2/7

～

2023/5/7

集中竞

价交易

61.08-7

2.19

26,238,278.67 16,227,582 4.9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恒兴投资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

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纬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3〕61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22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28.84元 /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33.20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8.80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华纬科技于 2023 年 5 月 5 日（T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纬科

技”股票 1,288.8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3年 5月 9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5 月 9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5 月 9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0,838,64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9,761,056,500 股，配号

总数为 179,522,11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7952211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964.7002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00%（即 1,288.80 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44.40 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77.60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87162395%，申购倍数为 3,482.3501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年 5月 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5 月 9 日（T+2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8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助手”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２４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５５

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４

，

２４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

最终确定的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

２１２．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３４．８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１．２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３

，

８１６．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蜂助

手”股票

１

，

０８１．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４９１

，

２３０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７４

，

５２１

，

０７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４９

，

０４２

，

１４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

码为

０００１４９０４２１４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８９２．４４０９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即

７６３．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９７１．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４．４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７５００４６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０４０．３９６３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恩斯特”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3,00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经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3年 2月 22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363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曼恩斯特” ，股票代码为“301325”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6.8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000.0000 万

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0000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

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 234.375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7.81%；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149.739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4.99%。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84.1145 万股，约占发行总数

量的 12.8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15.885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95.885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4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27.52%。根据《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288.20521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23.2000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72.68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2.4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43.2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7.53%。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74588155%，申购倍数为 3,641.8176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年 5月 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

截至 2023年 4月 21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人、保荐

人（主承销商）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民生证券曼恩斯特战略配售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343,750 180,000,000.00 12

国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滁

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1,458 69,999,974.40 1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90,625 30,000,000.00 12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95,312 14,999,961.60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662,01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95,642,905.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69,98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9,134,694.4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726,85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54,222,46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374,859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58%，占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5829%。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769,983股，包销金额为 59,134,694.40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2.5666%。

2023年 5月 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9,710.52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15,498.1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950.00万元；

3、律师费用：1,718.00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83.46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60.95万元。

注： 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若发行费用明细加总金额与发行费用总额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8日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玛”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3]52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9,231.25万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4.81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国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84.6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12.8291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3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171.8584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449.1209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2.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69.3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7.4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9,018.4209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德尔玛于2023年5月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德

尔玛” 股票1,569.3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2023年5月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349,06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5,311,306,500股。 配

号总数为190,622,613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0622613。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073.49178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1,803.700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45.420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62.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373.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7.4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353892956%，有效申

购倍数为2,825.71321倍。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5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5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8日


